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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时代与韶华 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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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本报讯（沈文）7 月 4 日，青年师

生代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在成都召开。副

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

组长罗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组织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传达了四川省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座谈会

精神。教育厅、团省委和西南财经大

学、四川师范大学、成都石室中学、南

充高中主要负责同志，高校辅导员代

表、教师代表、青年学生代表作了交

流发言（相关发言摘登见2版），大家

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准确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髓要义

和精神实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守正创新、

开拓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贡献力量。

罗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回顾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深刻总结我们党百年来的

伟大历史贡献和重要历史经验，科学

概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阐述了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九个必须”的重要要

求，向全体党员发出了新的时代号

召，对青年一代提出殷切希望，高屋

建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一篇马

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罗强强调，青年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是广大青年师生的重

大政治任务，是下一阶段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主题主线。希望广大青年师

生学深悟透，学出对党的无限热爱与

绝对忠诚，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聚力铸魂，永

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将个人前

途与党的宗旨和国家命运同频共振，

与时代一起前行，与人民共同奋斗。

希望广大青年师生力学笃行，学出对

民族复兴的责任与担当，主动作为

“敢担当”，脚踏实地“强本领”，勇于

创新“善作为”，做有志气、有骨气、有

底气的新时代青年。希望广大青年师

生深学细悟，学出干事创业、刻苦学

习的动力与干劲。学校党委要按照中

央通知要求和党史学习教育部署，迅

速组织开展好新一轮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不

抓党建和德育是失职、抓不好党建和

德育是不称职”的意识，扎实抓好校

风、教风、学风建设，持续提高办学治

校水平；广大教师要忠诚于党和人民

的教育事业，静心教书、潜心育人，争

当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广大青

年学生要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的誓言，志存高远、刻苦学习、立德修

身、报效祖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努力做又红

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全胜、教育厅

党组书记、厅长邹瑾、团省委书记张

荣参加会议。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

国贵主持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磊 陈朝和）
7 月 3 日，教育厅召开全省基础

教育重点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贯彻中央深改委

第十五次会议相关精神，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

意见》，传达学习中央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秘书组、教育部联合召

开的规范民办义务教育专项工

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

规范民办义务教育、规范中小学

招生、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校园安

全等下半年重点工作。教育厅党

组书记、厅长邹瑾出席会议并讲

话。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高度评

价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庄

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精辟概括“坚持

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

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

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

神，全面总结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的“九个必须”，号召全体中国

共产党员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努

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

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体

现了深远的战略思维、强烈的历

史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是一

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教育

系统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和培养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高

度，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和政治

担当；瞄准第二个百年的发展目

标，找准四川教育在全国版图中

的位置坐标；对标人民群众的愿

望和正向需求，优化配置教育资

源，实现教育公平最大化；聚焦

激活教育系统内部活力，进一步

提高教育人干事创业的激情和

境界，努力办好高质量人民满意

的四川教育。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

位，充分认识规范民办义务教育

办学行为、提升义务教育质量的

极端重要性，坚定稳妥做好规范

民办义务教育相关工作，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要求上

来；要切实弄通掌握中央提出的

“义务教育是国家事权、依法由

国家举办”的总要求，把握好规

范工作总目标、终极目标以及工

作时间、硬性措施等具体要求，

切实稳妥做好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今秋招生工作，坚决落实中央

规范中小学招生“三严禁”规定，

协同做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

减”工作。

会议要求，要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强化教育系统执行力，扎

实做好国家“五项督察”的整改

落实工作：

——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检查问题整改和提升，全面梳

理问题清单，科学制订整改方

案，建立领导干部负责制，挂账

督办，跟踪问效，逐项销号，高标

准高质量推动整改工作。

——做好中小学生“五项管

理”。加强工作统筹，完善制度机

制，强化家校协同，强化监督管

理，切实做到“五项管理”整体设

计、同步实施、形成合力，确保全

面部署、系统推进、综合施策、整

体落实。

——坚决落实教育经费“两

个只增不减”要求。压实主体责

任，提高教育投入水平。县级政

府是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主体，

市州教育部门要借助好党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的力量，督促本

级政府切实承担起教育优先发

展战略的政治责任。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

育收费管理。对违反“十条禁令”

的要严肃处理，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问责一起、通报一起；

对存在乱收费的民办学校，要通

过核减招生计划、暂停招生、取

消办学许可等方式加大处罚；对

收费管理主体责任不落实、措施

不到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单位和责任

人，要严肃问责。

——持续维护校园安全稳

定。深入开展校园安全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好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全面推进中小学幼

儿园安防“6 个 100%”达标建设,
持续深入开展学生安全教育，特

别是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健

全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和心理危

机干预工作体系，家校共育加强

假期防溺水、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着力构建家庭、学生、社会、

政府协同联动的学生安全共育

共管机制。

会上，省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

昌宏传达了国家规范民办义务

教育专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省

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张澜涛部署了治理教

育乱收费“十严禁”工作；省委教

育工委委员，省政府教育督导委

员会专职副主任、教育厅总督学

傅明通报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检查验收反馈问题清单；教育厅

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李志刚

通报了校园安全防范体系建设

等情况。会议由省委教育工委委

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戴

作安主持。

各市（州）教育行政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和民办义务教育分

管负责同志，教育厅机关处室和

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

教育厅召开会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推进下半年重点工作

会议现场 记者 陈朝和 摄

我省四部门联合发布
教育收费“十条禁令”

本报讯（沈文）近日，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

收费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结合

我省群众关心反映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规范教育

收费的“十条禁令”。

1 严禁强制学生购买平板
电脑或教育App

2 严禁违背学生意愿强制
参加课后服务

3 严禁对正常教育教学管
理事项进行收费

4 严禁擅自设立服务性收费项目

5 严禁擅自设立代收费项目

6 严禁收取或变相收取借
读费和赞助费

7 严禁收取或变相收取择校费

8 严禁强制或者暗示学生
购买教辅软件或资料

9 严禁非营利民办学校取
得或转移办学收益

1 严禁民办学校收费备高收
低或备低收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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